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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1月 3日  

英国高等法院裁定英国政府未经议会授权不得启动脱欧 

英国高等法院于 11月 3日作出裁定，英国国务大臣没有皇室特权下的权力，无权根据
《里斯本条约》第 50条发出英国退出欧盟的通知。根据高等法院的裁决，要发出上述通
知，从而启动退出欧盟(即“脱欧”)程序，英国政府必须首先取得英国议会的授权。 

英国首相特里莎·梅此前曾宣布计划于 2017年 3月之前启动脱欧程序。而高等法院的这一
裁决可能会使她难以实现该时间表。 

英国政府已经宣布其计划对该裁决提起上诉。鉴于事件的重大性和紧迫性，有报道称，上

诉将在 12月初“跳过”上诉法院，直接由英国最高法院进行审理。目前尚不清楚最高法
院可能于何时作出裁决。英国政府发现自己支持首相有权在公投结果公布后不经议会批准

即可行动，将自己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对于很多人来说，公投结果是赞成通过从布鲁塞

尔拿回立法权给英国(从而交还给议会)来重申控制。 

自特里莎·梅出任首相起的几个月里，她的立场一直是在没有议会授权的情况下根据第 50
条发出脱欧通知。而获得议会的脱欧批准极具政治挑战性。在公投之前，下议院的 479名
议员(包括 185名保守党议员)表示支持英国留在欧盟，而仅有 138名议员支持脱欧。要取
得议会支持发出脱欧通知，特里莎·梅需要说服很大一部分原本支持“留欧”阵营的人转
变立场以尊重公投结果，并且还需要说服上议院，而后者可能是一项更棘手的任务。 

高等法院的裁决确认代表英国开展国际关系以及制定和废除条约属于皇室的权力范畴，从

实践角度而言，属于行政机关行使皇室特权的范畴。然而，考虑到英国宪法的一个基本原

则——议会至上，高等法院认为，议会的本意系欧盟权利在国内法下有效，而且，这一效

力不能通过行政机关行使所谓的“皇室特权”而撤销或推翻。鉴于英国加入欧盟的法律基

础《1972年欧洲共同体法》对国内法所具有的深远影响，以及脱欧可能对国内法下的公
民权利同样具有的深刻和深远的影响，高等法院进一步裁决，行政机关未经议会授权不能

发出第 50条下的通知，如果发出该通知则必然导致失去或修改该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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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裁决还是在各方一再呼吁(包括来自保守党内部的呼吁)就政府脱欧后与欧盟的贸易和
其他关系的施政重点和战略增加透明度这一背景之下作出的。例如，政府近日向日产作出

书面保证以使日产承诺进一步投资其在英国的汽车制造业务(该业务可能由于不能进入欧
盟单一市场而受到严重损害)，但政府拒绝透露这些保证的具体性质。类似情况亦如有爱
尔兰新闻报道称，英国政府保证脱欧后不会在爱尔兰共和国与北爱尔兰之间重新划定以前

的“硬性国境”，但英国至今仍拒绝澄清这些保证的性质。这些问题及许多类似问题都很

可能会在辩论中提出，而这些辩论将不可避免地围绕力图取得议会对发出第 50条项下通
知的授权而展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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